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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从家庭收入和幸福感两个层面,考察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民共同富裕的

影响、作用机制及异质性差异。 研究发现,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实现产生了积极作用,处理其内生性问题后结论

依然稳定。 异质性分析表明,农业生产托管对不同收入组别农户的共同富裕均产生了显著提升作用,且两者间的促进效果差

异不大;对高人力资本组农户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对小农户家庭的共同富裕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发挥着促进“共

享”的分配效应。 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农业生产托管主要通过提升农作物产量、降低生产成本、扩大经营规模及促进非农就业

转移来提升农户的收入水平,并凭借提高农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和选择与行动的自由来提升家庭幸福感,收入及幸福感的双

重提升促进了农民共同富裕的实现。 研究结论对于助力农业生产托管政策顺利实施、促进农民共同富裕水平的持续提升具

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也为农业生产托管与农民共同富裕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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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新的历史节点上,党中央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突出的位置。 共同富

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2021 年 10 月 16 日,《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扎实推动共同

富裕》,强调:“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 历史和现实均表明,共同富裕实现的重

点、难点在农村,只有乡村实现振兴、农民实现富足,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远景目标才能顺利达成。 作为推

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效衔接的关键模式,农业生产托管在宏观上有助于粮食产量的提升、耕地效率

的优化、绿色生产的推进及规模经营的实现。 微观上有利于小农户技术约束、资金匮乏、劳动力短缺、经营

成本高等实际困难的解决。 各地实践证明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民收入的提升起着关键性作用,很好地将服务

规模经营与促进共同富裕工作结合了起来。 为切实发挥农业生产托管的增收带动作用,近年来党和政府加

大力气致力于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体系的完善,如党的十九大报告及连续多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均对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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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服务业发展有所阐述,特别是 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实施农业社会化服务促进行动,大力发展代

耕代种、代管代收、全程托管等社会化服务。
农业生产托管作为服务规模经营的重要实现形式,是指在不流转耕地经营权的条件下,农户等经营主

体把农业生产过程中的部分或全部作业环节,委托给生产性服务组织来完成的农业经营新方式。 近年来,
国内外学者围绕农业生产托管内涵[1] 、产生动因[2] 、服务模式[3] 、运行机制[4-5] 、遭遇困境[6] 及农户对农业生

产托管的行为响应[7]等问题展开了较多有意义的研究。 同时,关于农业生产托管影响效应方面的研究亦十

分丰富,也成为学术界聚焦的重点之一。 一方面,少数文献从理论或宏观视角出发,指出在小农户与现代农

业衔接不畅的情况下,农业生产托管缓解了耕地分配不均状况,优化了资源配置并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

规模经营和农业产业经济增长的实现[8-11] 。 同时在重构社会服务供需端基础上,把现代生产技术植入小农

家庭,促进了农业生产的专业化、标准化、粮食高质量生产及农产品品牌化,也对职业农民教育及城镇化推

进起到了一定作用[12-15] 。 另一方面,随着国内外数据库的开放及实地调查的开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利

用微观数据对农业生产托管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检验。 例如,Lyne 等[16] 的研究指出,农业生产性服务可通

过提高作物产量显著提升农民家庭的作物生产净收入。 李忠旭和庄健[17] 运用辽宁省实地调研数据检验了

农业生产托管的经济福利效应,得到既可增加收入又可促进农户消费支出的结论。 徐勤航等[18] 基于微观农

户数据发现,农业生产性服务可让农民取得经营性和工资性收入的双增收。 当然,除直接的经济维度效应

外,农业生产托管还在风险规避、耕地抛荒抑制、绿色技术采纳、耕地质量保护、生产方式转变、种植结构调

整、粗放种粮缓解及劳动强度降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24] 。
现有文献对农业生产托管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但对于农业生产托管与农民共同富裕之间关系的探

讨并不充分,未见有研究成果聚焦于农业生产托管的共同富裕提升效应及异质性差异上,且在影响机制上

还存在拓展空间。 例如,已有文献尝试从非农就业和农业产出视角探究农业生产托管的收入效应,但未考

虑到耕地规模经营、生产成本降低、非耕经营活动规模等因素在农业生产托管收入效应中的传导作用,也没

有将未来收入预期、选择与行动的自由等变量纳入农业生产托管影响农民幸福感的过程中。 为此,本文在

厘清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民共同富裕影响机理基础上,利用 2020 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数据,尝试从家庭

收入和幸福感两个视角,利用 OLS(ordinary
 

least
 

squares)和 Probit 模型实证检验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民共同富

裕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并通过异质性分析描摹在收入水平、人力资本禀赋和耕地经营规模三个层面

上,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民共同富裕影响的差异性,验证农业生产托管可否助力农村弱势群体共享经济发展

的成果,凸显其“共同”的要义。 期望从理论层面丰富农业生产托管影响效应的研究,为新时期中国乡村振

兴的实现及农村共同富裕的迈进提供一定支撑。

二、内在逻辑与研究假说

概念上,共同富裕最先高度聚焦于人民的物质生活层面上,而经济指标如收入是衡量农民“富裕”状态

的最基本指标,收入的不断提高是推进农民共同富裕的根基。 同时,共同富裕应该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

精神生活都要富裕,而共同富裕实现的实质就是要增进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幸福感是权衡居民精神生活富

裕的一项重要指标。 为此,本文尝试从收入和幸福感两个层面阐述农业生产托管助力农民共同富裕的内在

机理。
(一)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农业生产托管可通过农作物产量提高、生产成本降低及耕地经营规模扩大三条路径来促进种植业收入

的提高。 产量角度,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明确表明,未能采取完全的分工制度使农业总是滞后于工业

生产率的主要原因。 专业分工可有效提升经济效率,是促进经济增长、提高边际收益的关键所在。 农业生

产托管所带来的服务规模经营意味着生产环节将由经营主体内部分工转化为产业内部分工,让种植业分工

更加专业化。 农户购买生产性服务的本质就是卷入社会化分工,托管组织依靠机械化、规模化、专业化、科
学化等优势促进了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延长了农业生产的过程,并凭借迂回生产让农业生产效率得到明

显提升,进而推动了农作物的增产[25] 。 特别是组织内部拥有大量高效的农业机械、先进的农业技术与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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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务人员,能为托管服务购买者提供科学的生产方法与管理方式,在进行农业生产服务时可充分发挥技

术、知识的正向溢出效应与管理优势,显著提升农业生产率,提高种植业产出[26] ,符合“农业踏车理论”的论

证。 例如有研究指出,生产托管提供的技术密集型服务让农业要素投入更加科学、合理与及时,确保了要素

投入的高效利用[27] 。 优质农资品的使用、先进耕作技术的推广、及时精准的操作服务,可有效降低农作物损

耗,实现托管过程中农作物增产的效果。 生产托管服务也缓解了农村人口老龄化、妇女化背景下农业家庭

经营与农村留守劳动力的结构失衡困境,以及由此产生的种地体力精力不足所带来的物质要素投入边际贡

献率下降的问题,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提高,进而增加农民种植业收入。
生产成本角度,一方面,托管组织为农业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农户提供统一的社会化服务,无形中打破

了耕地间相互分割的状态,将分散经营的耕地资源集中起来,实现了分散承包农户与连片规模化服务的对

接[4,28] ,形成农业生产托管的服务规模经济效应,单位收益的平均成本顺势得以降低,在这一传导过程中,农
户亦能荣膺单位产出成本下降的规模经济性。 特别是相对于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托管服务的相对价格

更加低廉,能有效节约生产成本。 另一方面,托管组织特别是那些同时提供服务和生产资料的组织,可凭借

批量集中的采购模式形成其在要素市场上的谈判优势,以此获得价格更为低廉的生产要素供给,通过与外

部生产要素的合理匹配,促进投入要素利用率的提升。 同时,作为一个实体服务组织,利润最大化是其持续

经营的根本。 托管服务主体亦会基于成本考虑,在确保既定的目标产量下,准确计算单位面积农作物生产

所需化学品用量,可有效减少小农户盲目过量使用化学用品的现象[29] ,进而降低农户的农业生产成本。
耕地经营规模角度,农业生产托管有效缓解了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技术及资本约束,促进了农业

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农民种地意愿增加,进一步激励农户做出转入农地、开荒等决策,实现耕地经营规模

的扩大。 同时,作为资本替代劳动的有效路径,农业生产托管亦可直接抑制农户因劳动力不足造成的耕地

撂荒问题。 耕地转入、开荒及抛荒化解让农户的耕地经营规模扩大,实现外部规模经济,提升农业经营能力

和竞争力,促进农民收入的提高。 骆永民和樊丽明[30] 从一般均衡的视角得到耕地面积变大时,农业收入始

终是上升的,土地禀赋能提升农业投资对农业收入的促进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说 1:
农业生产托管通过提高农作物产量、降低种植生产成本及扩大耕地经营规模促进家庭收入的提高

(H1)。
农业生产托管依靠先进的机械设备和技术,不但可在农业生产环节中对务农劳动力产生直接的替代,

亦能通过先进的动力、智能及联合控制技术,有效减少种植业作业环节,实现对劳动力的间接替代。 农业生

产托管对种植业劳动力的替代效应,有助于农户将劳动力分配至其他生产部门,以实现家庭收益最大化。
一是根据理性经济假设,农民会将释放的劳动力转移到除种植业以外的其他经营活动上,如畜牧业经营、渔
业经营和非农自营等,通过提高这些经营性活动的占比,促进家庭生计多样性来提升总收入,特别是对于那

些不想离土的农民,作为理性经济人,他们会尽全力最大化利用家庭资源,将更多的空余时间用于副业,以
实现家庭经济福利最大化。 二是促进非农转移就业,依据威廉·阿瑟·刘易斯著名的“二元经济”模型理论可

知,在克服劳动力流动障碍基础上,如果农民获取的工资性收入超过农业经营性收入,他们就会倾向于非农

转移就业。 而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尤其是全托管模式能从根本上消除种植业生产的季节性对农业劳动力流

动的束缚,鼓励更多具有非农就业优势的农业劳动力外出务工,主动向投入产出更优的二三产业转移,降低

农业兼业化程度,愈发扩散劳动力红利,提升农民家庭工资性收入。
由此,提出研究假说 2:
农业生产托管通过提高家庭非耕经营活动规模、促进非农转移就业促进家庭收入的提高(H2)。
(二)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

前文已在理论上阐明农业生产托管可显著增加农民收入,而收入水平的提升能让人们的生理、安全、社
交及自我实现等需求得到更好满足,如可购买更优的产品、接受更好的教育及享受更佳的医疗服务等。 相

对来说,农户的物质资料通常不太充裕,对日常生活方面的基本需求更为看重,从而会产生更高的幸福

感[31-32] 。 除收入效应外,农业生产托管还可通过提升农户选择和行动的自由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预期两条

03

技术经济 第 43 卷　 第 7 期



途径提高其幸福感。 首先,农业生产托管基于资本对劳动的有效替代,极大提高了农业劳动效率,让劳动力

无需再终日劳动,可从辛苦、繁重的农业劳作中解放出来,降低了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对劳动力流动的束缚,
让他们成为“半自由”甚至“完全自由”的农民,为农户带来更多的生计机会或闲暇时间,提升了其选择和行

动的自由程度。 而选择和行动自由则是劳动幸福的本质属性,获得了真正自由的人才是幸福的人,自由活

动是幸福的真正源泉[33] 。 阿玛蒂亚·森强调选择生活的自由可大概率增进人类的福祉,在对自己的生活做

评判之时,不仅要关注能过上什么样的生活,更应该看重的是能否在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自由的选择。 生

产托管能促进农户获得更多选择和行动的自由,从事他们更喜欢的工作,增强其心理满足感,进而有助于农

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 其次,已有研究表明,当前的生活状态和对未来的期望是幸福感的共同决定因素,消
极负面的心理预期会显著降低居民的幸福感,反之亦然[34] 。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内曼及其团队的研究

结论亦力证,预期效应将会对个体幸福感的形成及保持产生重要影响。 农业生产托管的劳动替代、产量增

收、经济收入、质量提升及绿色生产效应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提高了农户生计选择的

自由度,助力农民对生计结果做出积极预期,提高了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农民内心有所依托,对未来生

产生活更有信心。 而自信和乐观会让农民更少抑郁和焦虑,降低精神压力并增强其奋斗动力,最终实现幸

福感的提升。
由此,提出研究假说 3:
除收入效应外,农业生产托管还通过提升农户选择和行动的自由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预期增进农民家

庭的幸福感(H3)。
综上,农业生产托管有助于农民家庭总收入的提升和主观幸福感的增进,进而促进农民家庭共同富裕

目标的实现,为此,提出研究假说 4:
农业生产托管有助于增进农民共同富裕(H4)。
逻辑框架如图 1 所示。

图 1　 逻辑框架图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一)模型构建

1. 收入模型

由于被解释变量为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是连续型变量,所以构建线性回归模型,直接利用普通最小二

系法(OLS)估计方法检验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民家庭收入的影响,模型构建如式(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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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mei =α0 +α1Trusti+α2Controlsi+λ+εi
          (1)

其中:i 为不同的农户;Incomei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Trusti 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农

民家庭的农业生产托管程度;Controlsi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的集合;α0、λ、
 

εi 分别为常数项、省份虚拟变量及

随机扰动项;α1、α2 分别为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
2. 幸福感模型

由于农民家庭幸福感赋值为 1 ~ 5,属于多元有序变量,因此,选择 Oprobit 模型进行计量分析,模型构建

如式(2)所示。
Happynessi =β0 +β1Trusti+β2Controlsi+λ+μi

          (2)
其中:Happynessi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农民家庭的幸福感;Trusti 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农民家庭的农业生产

托管程度;β0
 、λ、μi 分别为常数项、省份虚拟变量及随机扰动项;β1、β2 分别为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

3. 作用机制检验模型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在家庭收入上,农业生产托管一方面通过提高农作物产量、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及扩

大耕地经营规模来提升种植业收入,另一方面通过提高非农经营活动规模、促进非农转移就业来提升农民

非耕自营性及工资性收入。 幸福感上,除收入效应外,农业生产托管还通过提升农户选择和行动的自由及

对未来美好生活的预期来增进农民的幸福感。 借鉴 Chen 等[35]的做法,构建作用机制模型为

Mi =γ0 +γ1Trusti+γ2Controlsi+λ+δi        (3)
其中:Mi 为中间机制变量;γ0

 为常数项;δi 为随机扰动项;γ1、γ2 分别为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
(二)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包括收入和幸福感两个维度。 收入上,被解释变量为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这一变量由家

庭总收入扣除家庭总支出后除以家庭总人口数得到。 鉴于截面数据存有异方差的可能性,对这一变量取对

数处理。 幸福感上,根据 CRRS(China
 

Rural
 

Revitalization
 

Survey)问卷中设置的相关问题“你感到你家现在

的生活幸福吗?”将受访者的回答分为 1 ~ 5 个等级,依次对应“非常不幸福” “不太幸福” “一般” “比较幸福”
和“非常幸福”5 个等级。

2. 核心解释变量

农业生产托管是核心解释变量,在参考毕雪昊等[36] 相关文献基础上,使用农户购买农业生产性服务的

费用支出占总生产支出的比重来衡量家庭使用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的程度。 生产性服务支出的比重越大,代
表这一家庭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的采纳程度就越高。

3. 控制变量

除农业生产托管外,还有其他因素也可能会对农民家庭收入和幸福感产生影响,为更准确地反映农业

生产托管对农民家庭共同富裕的影响,这里从户主个人特性、家庭特征以及当地特点等层面选取相关变量,
以之作为方程辅助变量,控制其他因素所产生的影响。 户主个人特性变量包含性别、年龄及健康状况三个

变量。 家庭特征变量包含家庭成员干部身份、家庭总人数、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家庭老龄化程度、是否参

加合作社、土壤类型、灌溉水平及耕地细碎化程度 8 个变量。 当地特点包括村庄交通条件和村庄位置 2 个

变量。
4. 中间机制变量

为检验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民家庭收入及幸福感影响的作用机制,根据前文的分析,分别选择农作物产

量(由于选择经济作物进行生产托管的家庭较少,因此这里以粮食作物为代表进行研究,包括玉米、小麦和

水稻三种粮食作物)、农作物成本、耕地经营规模、非耕经营活动规模、非农就业转移、选择与行动自由及对

未来美好生活的预期作为机制检验的中间变量。 其中,农作物成本包括物质消耗费用和人工费用,选择与

行动自由这一变量以家庭生计活动多样性来衡量,对未来美好生活的预期以对来年家庭收入的预期作为替

换变量。 文中涉及的变量含义和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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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含义和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与赋值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家庭收入 / 元 ln(家庭人均纯收入) 9. 199 1. 285
家庭幸福感 非常不幸福= 1;不太幸福= 2;一般= 3;比较幸福= 4;非常幸福= 5 4. 154 0. 826

核心解释变量 农业生产托管 农业生产性服务支出占生产总支出的比重 0. 381 0. 323

控制变量

户主性别 男= 1;女= 0 0. 953 0. 212
户主年龄 / 岁 年龄 54. 433 10. 668
户主健康程度 很差= 1;差= 2;一般= 3;好= 4;很好= 5 3. 606 0. 993
干部身份 家中是否有村干部或党员:有= 1,没有= 0 0. 376 0. 484
家庭总人数 / 人 家中总人口数量 4. 130 1. 543
家庭受教育程度 / 年 家庭成员总受教育年限 31. 985 14. 850
家庭老龄化程度 / 人 家中 65 岁以上老人的数量 0. 487 0. 751
合作社成员 家庭是否加入农业合作社:是= 1;否= 0 0. 235 0. 424
土壤类型 黏土= 1;黄土= 2;黑土= 3;沙土= 4;其他= 5 2. 651 0. 991
灌溉水平 可灌溉面积占家庭经营耕地面积的比重 0. 567 0. 445
耕地细碎化程度 / 块 家庭实际经营耕地的块数 7. 309 8. 173
村庄交通条件 / 千米 村委会到县政府的距离 24. 571 16. 574
村庄位置 村庄是否为城市郊区:是= 1;否= 0 0. 174 0. 379

中间机制变量

农作物产量 ln(粮食作物亩均产量) 7. 931 1. 176
农作物成本 / 元 ln(粮食作物亩均投入) 6. 232 1. 022
耕地经营规模 / 亩① ln(家中实际耕种的土地面积) 2. 302 1. 379
家庭经营活动规模 家庭经营纯收入(种植业除外)占比 0. 203 0. 311
非农就业转移 家庭打工收入占比 0. 389 0. 376
未来收入预期 减少较多= 1;有所减少= 2;差不多= 3;有所增加= 4;增加较多= 5 2. 902 0. 962
生计活动多样性 / 个 家庭收入渠道数量 2. 176 0. 758

(三)数据来源

本文利用 2020 年 CRRS 数据来考察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 CRRS 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

村发展研究所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经济社会调查项目“乡村振兴综合调查及中国农村调查数据库建设”所
进行的一项大规模的农户和村庄调查。 课题组在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区域位置及农业发展情况基础上,基
于全国范围采用随机分层抽样方法,调查了包含广东、浙江、山东、安徽、河南、黑龙江、贵州、四川、陕西及宁夏

10 个省(区),调查数据覆盖全国 50 个县(市)、156 个乡(镇),共获得 300 份村庄调查问卷和 3800 余份农户调

查问卷。 鉴于本文主要研究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户收入及幸福感的影响,为此,去除有关农作物种植、农业生产

性服务、控制变量特征异常及缺失观测值,最终筛选出 2122 个农户样本,具备较好的代表性。

四、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使用 Stata15. 0 软件对式(1)、式(2)进行了回归,结果见表 2。 从表 2 中可看出,农业生产托管对家

庭人均纯收入及幸福感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后,农业生产托管对这两个被解释变量

的正向影响依然显著,只是系数稍有变化,证明回归结果比较稳健,且控制变量的加入有助于模型更好地进

行拟合。 具体而言:模型 1 只考虑了农业生产托管和人均纯收入的单变量关系。 结果显示,农业生产托管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对人均纯收入产生正向影响,回归系数为 0. 150。 考虑控制变量后,农业生产托管依然

对人均纯收入具有正向影响,回归系数为 0. 171,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民家庭收入

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部分验证了研究假说 4。 模型 3 对农业生产托管单一变量进行回归,结果表明

农业生产托管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家庭幸福感产生正向影响。 加入控制变量后,回归系数为 0. 142,虽
有下降,但农业生产托管仍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提升了农民家庭的幸福感,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

下,农业生产托管程度每增加 1 个百分点,农民幸福感相应会提升 0. 142 个百分点。 至此,研究假说 4 得到

完全验证,即农业生产托管提高了农民共同富裕水平,促进了农民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且物质层面共同富的

33

赵立娟等:
  

农业生产托管可否助力农民共同富裕?

① 1 亩= 666. 67 平方米。



表 2　 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

变量
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农民家庭幸福感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农业生产托管 0. 150∗∗(0. 086) 0. 171∗∗(0. 087) 0. 249∗∗∗(0. 074) 0. 142∗(0. 078)

户主性别 -0. 167(0. 128) -0. 122(0. 115)
户主年龄 -0. 012∗∗∗(0. 003) 0. 009∗∗∗(0. 003)

户主健康程度 0. 096∗∗∗(0. 028) 0. 261∗∗∗(0. 025)
干部身份 0. 111∗(0. 058) 0. 147∗∗∗(0. 052)

家庭总人数 -0. 125∗∗∗(0. 028) -0. 043∗(0. 025)
家庭受教育程度 0. 006∗∗(0. 003) 0. 004(0. 003)

老龄化程度 -0. 136∗∗∗(0. 042) 0. 008(0. 037)
合作社成员 0. 120∗(0. 065) 0. 201∗∗∗(0. 058)
土壤类型 -0. 048∗(0. 028) -0. 052∗∗(0. 024)
灌溉水平 0. 004(0. 065) 0. 114∗∗(0. 057)

耕地细碎化程度 0. 017∗∗∗(0. 003) 0. 002(0. 003)
村庄交通条件 -0. 001(0. 002) 0. 001(0. 002)

村庄位置 -0. 041(0. 075) 0. 071(0. 067)
常数项 9. 142∗∗∗(0. 043) 9. 956∗∗∗(0. 261) — —

R2 / Pseudo
 

R2 0. 014 0. 066 0. 023 0. 038
N 2122 2122 2122 2122

　 注:括号中为标准误;∗ 、∗∗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表格中“—”代表不存在,空白表示变量没有加入到回归分析中。

促进效果更大。 其他控制变量,在家庭人均收入模型中,户主健康程度、家庭成员干部身份、受教育程度、是
否加入合作社及耕地细碎化程度 5 个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这些变量对于提高农民家庭收入具有

积极的促进作用。 而户主年龄、家庭总人数、家庭老龄化程度及土壤类型 4 个变量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提高

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其余 4 个控制变量均没有产生显著性的统计意义。 在幸福感模型中,户主年龄、健
康程度、家庭成员干部身份、家庭总人数、是否加入合作社、土壤类型及灌溉水平 7 个变量对农民幸福感产生

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二)稳健性检验

前文利用 OLS 模型、Oprobit 模型对农业生产托管可否助力农民共同富裕做出了初步回答,但模型中或

许存有变量遗漏、选择偏误及反向因果等原因导致的潜在内生性问题。 为验证上述实证结果的有效性,参
照已有研究经验,采用村庄所有农户农业生产托管费用占总成本比重的平均值作为农户农业生产托管程度的

工具变量,并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做了回归分析,相关结果见下表 3。 第一阶段的 F 为 107. 63,远大

于 10,力证所选工具变量对农户农业生产托管行为具有很强的解释力,避免了“弱工具变量”问题。 因此,“村
庄所有农户农业生产托管费用占总成本比重的平均值”作为工具变量是可行的。 表 3 报告了第二阶段的回归

结果,农业生产托管程度对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幸福感的影响分别在 10%和 5%的置信区间通过显著性检

验,表明在用工具变量处理了内生性问题后,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依然正向显著,所得结论与

前文一致。 因此,基准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需说明的是,由于幸福感这一因变量为排序变

量,可能会导致基于连续型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有效性下降,为此,通过两阶段残差介入模型进行了重

新估计,结果与 2SLS 模型的估计结果保持一致,表明基于 2SLS 方法得出的结论稳健且可信。

表 3　 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
 

稳健性检验

变量
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农民家庭幸福感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农业生产托管 0. 266∗ 0. 148 0. 236∗∗ 0. 094
常数项 9. 932∗∗∗ 0. 263 3. 140∗∗∗ 0. 167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弱工具变量检验 F 值 107. 63 107. 63
N 2122 2122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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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为确保检验结果的科学性,更换估计方法,做了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 借鉴已有研究,基于倾向

得分匹配方法(PSM)构造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民共同富裕影响的反事实框架,重新对二者的关系进行评估。
结果表明,采用局部线性回归、一对一近邻及核匹配等方法得到的估计结果差异不大,匹配后农业生产托管

的平均处理效应(ATT)值为正数,即农业生产托管对家庭收入和幸福感的影响均在 10%或 5%的统计水平

上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民物质和精神富裕具有明显提升作用的结论得到进

一步验证,限于篇幅,详细结果在此不再赘述。
(三)异质性分析———“共享”的分配效应

前文实证结果表明,农业生产托管显著提高了农民的“富裕”程度,达到了“做大蛋糕”的目的。 但“分好

蛋糕”,确保全体人民更好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才是共同富裕的实质[37] 。 为此,需进一步考察农业生产托管

促进“共享”的包容性。 若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可更多地帮助弱势群体,如低收入、弱人力资本和小农户群体,
提升其收入水平和幸福感,强化了农业生产托管促进“共享”的分配效应,有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 鉴于此,
以家庭人均纯收入的中位数为界,把农民家庭划分为“低收入组”和“高收入组”,以家庭成员(6 周岁以上)
平均受教育程度中位数为界,将农户划分为“低人力资本组”和“高人力资本组”。 而规模户和小农户的划分

则参考世界银行标准和中国农业“三项补贴”改革政策的有关规定,以耕地经营规模 30 亩②为界,将农民家

庭划分为“小农户”和“规模户”,从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和耕地经营规模三方面探讨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民

共同富裕影响的异质性,回归结果如表 4 ~表 6 所示。
表 4 和表 5 结果显示,农业生产托管对低收入组和高收入组农户的人均纯收入和幸福感均产生了显著

正向影响,且两组农户共同富裕的提升效应差异不大,有利于不同群体之间差距的缩小,体现了农业生产托

表 4　 农业生产托管与农民共同富裕:
 

家庭收入的异质性

变量
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农民家庭幸福感

低收入组 高收入组 低收入组 高收入组

农业生产托管 0. 207∗(0. 124) 0. 210∗∗∗(0. 055) 0. 205∗∗(0. 107) 0. 211∗∗(0. 111)
常数项 8. 422∗∗∗(0. 357) 10. 377∗∗∗(0. 164) — —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R2 / Pseudo
 

R2 0. 011 0. 081 0. 018 0. 015
N 1061 1061 1061 1061

　 注:括号中为标准误;∗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表 5　 农业生产托管与农民共同富裕:
 

家庭人力资本的异质性

变量
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农民家庭幸福感

低人力资本组 高人力资本组 低人力资本组 高人力资本组

农业生产托管 0. 049(0. 117) 0. 291∗∗(0. 133) 0. 125(0. 111) 0. 187∗(0. 112)
常数项 10. 192∗∗∗(0. 326) 9. 598∗∗∗(0. 431) — —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R2 / Pseudo
 

R2 0. 084 0. 050 0. 029 0. 051
N 1099 1023 1099 1023

　 注:括号中为标准误;∗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表 6　 农业生产托管与农民共同富裕:
 

耕地经营规模的异质性

变量
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农民家庭幸福感

小农户 规模户 小农户 规模户

农业生产托管 0. 164∗(0. 093) 0. 287(0. 262) 0. 146∗(0. 084) 0. 182(0. 205)
常数项 10. 046∗∗∗(0. 372) 9. 409∗∗∗(0. 273) — —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R2 / Pseudo
 

R2 0. 048 0. 114 0. 040 0. 046
N 1589 533 1589 533

　 注:括号中为标准误;∗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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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的“包容性”。 高收入组系数略高的原因可能在于,农业生产托管中部分环节的托管服务存在收入门槛,
影响家庭收入和幸福感的提升。 例如邱海兰和唐超[38] 的研究指出,以无人机施肥服务为例,与相对较高的

服务成本相比,低收入农户持有的资金还不够,无法获得规模经济。 受教育程度分组方面,农业生产托管对高

人力资本组农民家庭的收入及幸福感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发挥着“桥梁”作用,而对低人力资本组的影响为正,
或许会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但却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原因可能在于家庭人力资本水平是影响农业生产托管

决策的重要因素,家庭整体受教育水平越高,对于增产增收途径及增产增效技术的使用会有更深的认识,可以

助力生产效率和家庭收入的提高,进而提升其家庭幸福感。 以上结果表明,在家庭经济状况方面,农业生产托

管对不同类别农户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相当。 而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农业生产托管存在一定的“人力资本鸿

沟”。 由此可知,如何帮助低人力资本家庭获得更好的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未来,农业

生产托管在助力低人力资本组农民实现共同富裕上将大有可为。 这也符合共同富裕从“物质资料累积”到“精
神文明丰实”,再到“社会共建共享”的逐步推进动态发展过程,农民在实现物质富裕与精神富有的基础上,才能

对社会共享产生溢出效应。 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目前已由物质生活富裕推进到精神生活富

裕,但到更高层次的共同富裕尚有一定距离,仍需继续努力[39] 。
表 6 可以看出农业生产托管对小农户家庭的人均纯收入和幸福感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规模户的影

响并不显著,证明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对耕地资源匮乏的农户更加有益,让经营规模相对较小的群体变得更

加“富裕”,在这一维度上,很好体现了农业生产托管促进“共享”的分配效应,让相对弱势的农民群体更多地

分享发展成果。 正如前文理论部分所言,农业生产托管可有效实现对劳动力的替代,显著降低农民家庭在

农作物生产中的劳动投入量,有助于农户将劳动力配置到其他效益更高的生产部门,让家庭收入增加的概

率变得更高。 对于小规模经营农户而言,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会更大概率提升他们的非农劳动时间,推动其

生计策略朝着更优方向转变,产生的替代效应更为明显。 收入效应及选择与行动更为自由,让小农户家庭

变得更为幸福。

五、农业生产托管提升农民“富裕”程度的作用机制

农业生产托管在提升农民“富裕”程度上起到了积极作用,那么这其中的作用机制是什么? 根据前文农

业生产托管影响农民共同富裕的分析框架,进一步以农作物产量、农作物成本、耕地经营规模、非耕经营活

动规模和非农就业转移作为中间变量,探讨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民家庭收入的影响机制,并从未来收入预期

和选择与行动自由两个路径进行幸福感的作用机制检验。 需说明的是,在分析对农作物成本的影响时,因
被解释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都涉及农作物成本,为确保结果可靠性,用农户购买农业生产性服务的环节数

量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对农作物成本这一路径进行实证检验,表 7 和表 8 呈现了作用机制检验的估计结果。

表 7　 作用机制检验

变量 农作物产量 农作物成本 耕地经营规模

农业生产托管 0. 689∗∗∗(0. 078) -0. 049∗∗∗(0. 018) 0. 375∗∗∗(0. 087)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5. 431∗∗∗(0. 230) 6. 063∗∗∗(0. 207) 2. 543∗∗∗(0. 259)
R2 0. 134 0. 081 0. 197

N 2122 2122 2122

　 注:括号中为标准误;∗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表 8　 作用机制检验续表

变量 非耕经营活动规模 非农就业转移 未来收入预期 生计活动多样性

农业生产托管 0. 021(0. 022) 0. 106∗∗∗(0. 026) 0. 144∗(0. 075) 0. 152∗(0. 083)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 335∗∗∗(0. 064) 0. 401∗∗∗(0. 076) — —
R2 /

 

Pseudo
 

R2 0. 028 0. 132 0. 063 0. 056
N 2122 2122 2122 2122

　 注:括号中为标准误;∗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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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农业生产托管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农作物产量、耕地经营规模正相关,与农作物成本负相关,
说明农业生产托管程度越高,农作物产量和耕地经营规模就越大,农业生产托管的发展有利于提升农作物

产出和扩大耕地经营规模。 同时,农业生产托管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种植业生产成本,只是成本节约效

应不高,仅为 0. 049。 由此看出,农业生产托管通过提高农作物产量、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及扩大耕地经营规

模三条路径对农民家庭种植业收入产生积极影响,佐证了理论机制的分析结果,研究假说 1 得到验证。
其次,农业生产托管对非农就业转移的作用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即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提高了农户

非农就业转移的比重,带动了农民家庭工资性收入的提升。 遗憾的是,非耕经营活动规模这一变量的系数

虽为正,表明农业生产托管的实施能够提升家庭非耕经营活动规模水平,但却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只是方

向如预期所料,并没有实质性的经济意义。 根据实地调研农民的反映,可能原因是由于资金、技术及自身知

识水平的限制,导致农民家庭非农自营或自主创业意识、动机不强,加之很多农户把精力都放在了务工和种

植活动上,没有多余时间分配到其他家庭经营活动上,研究假说 2 部分得证,部分被证伪。
最后,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农业生产托管对未来收入预期、选择与行动自由均产生显著正向

影响,且在 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农业生产托管有助于提高农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和选择与行动的

自由,进而提升了农民家庭生活的幸福感,佐证了理论机制分析中农业生产托管会提升农户选择和行动的

自由及对未来美好生活预期的结论。 当然,农民家庭收入的提高在幸福感增进的过程中也发挥了必不可少

的作用,由此验证了研究假说 3。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在对农业生产托管影响农民共同富裕的逻辑机理分析基础上,利用 2020 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

(CRRS)数据,采用 OLS 模型和 Oprobit 模型,从家庭收入和幸福感两个层面,实证检验了农业生产托管对农

民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并基于不同家庭收入、不同人力资本以及不同耕地经营规模,系统分析了

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民共同富裕影响的异质性,得到以下结论:①不论是在家庭收入上还是在幸福感上,农业

生产托管均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只是物质层面共同富裕的促进效果更大些。 农业生产托管提高了农民

的“富裕”程度,达到了“做大蛋糕”的目的。 ②农业生产托管对不同收入组别农户的共同富裕均产生了显著

提升作用,且两者间的促进效果差异不大,水平相当。 而对高人力资本组农户共同富裕的助力效应更为显

著。 同时,农业生产托管对小农户家庭的人均纯收入和幸福感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规模户的影响并不

显著,在这一维度上,农业生产托管发挥着促进“共享”的分配效应。 ③农业生产托管主要通过提高农作物

产量、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扩大耕地经营规模及促进非农就业转移来提升农民家庭的收入水平。 收入的提

高会大概率增进农民家庭的幸福感,另外,农业生产托管还通过提高农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和选择与行动

的自由,提升了农民家庭的幸福感水平。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政府部门应继续加大力气致力于农业生产托管的发展,为托管主体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如多元

化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强化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主体的培育,发展多样化、差异化的托管服务,夯实农

业生产托管服务的有效供给,确保农民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如低收入、低人力资本群体与托管服务的有效

衔接,成立迎合农民需求的合作社、供销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助力这些弱势群体的市场话语权,进一步提升

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主体的供给意愿,充分发挥其“共享”分配效应,扎实推动农民共同富裕。
第二,依据 2022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深入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促进行动,以粮食作物为重点,兼

顾支持开展棉油糖等经济作物的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推动托管服务主体与农资、农机、农技等相关机构开展

业务对接合作,并建立完备的农业生产托管质量标准体系,加大对托管组织的监督力度,更好促进农业生产

托管服务的高质、高效发展。
第三,农作物产量、农业生产成本、耕地经营规模及非农就业转移在农业生产托管改善农民家庭经济福

利上产生了积极作用,但农业生产成本降低及非农就业转移两个路径的影响系数尚小,仍有继续提升的空

间。 为此,借助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优势,在有效提高农户农业产出和适度扩大耕地经营规模基础上,仍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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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种途径进一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削弱非农就业转移壁垒。 一方面,继续挖掘农业生产托管降低农业

生产成本的路径。 例如,鼓励托管服务主体利用市场优势,有效整合耕地、机械及生产资料等资源要素,减
少农业生产中的投入成本。 加大对农业生产托管组织的农机具补贴力度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降低农机作业、运输及组织成本。 同时,进一步完善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体系及配套

设施,确保可为农民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从而有效降低其运行过程中的服务及交易成本。 另一方面,优化托

管服务释放劳动力的非农就业环境,完善农村劳动力转移及自主创业的配套政策,加大农村劳动力职业技

能培训力度,切实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创业增力,帮助托管农民家庭建立稳定增收长效机制。
第四,通过托管试验点、典型成功经验宣讲等多种方式,引导各类农户及农业技术人员积极参与农业生

产托管,提高农业生产托管服务质量,更好满足农民家庭的生产性服务需求,化解农民生产生活的后顾之

忧,持续提升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民幸福感的正向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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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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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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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Happiness
 

Z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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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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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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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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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o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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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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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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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ization
 

Research
 

Base,
  

Hohhot
 

01007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s
 

Rural
 

Revitalization
 

Survey
 

( CRR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and
 

heterogenei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rusteeship
 

on
 

farmers􀆳
 

common
 

prosperity
 

were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come
 

and
 

happine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rusteeship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farmers,
  

and
 

the
 

conclusion
 

is
 

still
 

stable
 

after
 

dealing
 

with
 

the
 

endogenous
 

problem.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rusteeship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different
 

income
 

groups,
  

and
 

there
 

is
 

littl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the
 

high
 

human
 

capital
 

group
 

on
 

the
 

common
 

prosperity
 

is
 

more
 

significant.
 

I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small
 

households,
  

but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large-scale
 

households,
  

and
 

plays
 

a
 

distributive
 

effect
 

to
 

promote
 

“sharing”.
 

Through
 

the
 

mechanism
 

test,
  

it
 

is
 

found
 

that
 

the
 

income
 

level
 

of
 

farmers
 

is
 

improved
 

by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rusteeship,
  

which
 

is
 

mainly
 

achieved
 

by
 

increasing
 

crop
 

yield,
  

reducing
 

production
 

cost,
  

expanding
 

operation
 

scale
 

and
 

promoting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transfer.
 

And
 

by
 

improving
 

farmers􀆳
 

expectations
 

of
 

future
 

income
 

and
 

freedom
 

of
 

choice
 

and
 

action,
  

family
 

happiness
 

can
 

be
 

enhanced.
 

The
 

dual
 

improvement
 

of
 

income
 

and
 

happiness
 

can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of
 

farmers.
 

These
 

findings
 

have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trusteeship
 

polic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farmers,
  

also
 

provide
 

new
 

evidence
 

for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usteeship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farmers.
Keyword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rusteeship;
 

farmer;
 

income;
 

happiness;
 

common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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